
公告 
嘉義市立蘭潭國中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段考日程表 

考試範圍 

科 目 七年級 八年級 

國 文 

1. L4~L6、語文常識二、自學(二) 

2. 每日一文 26～30 

3. 作文(限黑筆作答) 

1. L4~L6、語文常識(二)、自學二 

2. 文史典故 25~30回 

3. 作文(限黑筆作答) 

英 語 

1. L3~L4 + Review2 

 (含英文聽力) 

2. 雜誌：大英 3/4-7、3/18 

1. L3~L4 (含英文聽力) 

2. 雜誌：大英 3/5-7、3/10-11 

數 學 第 2~3章 3-1~3-4 

自 然 2-4~3-6 第 3~4章 

歷 史 L3~L4 第 3~4課(P.96~115) 

地 理 L3~L4 L3~L4 

公 民 單元 3~單元 4 第 3課~第 4課 

 

日     期 節次 時         間 七 年 級 八 年 級 

5月 13日 

(星期二) 

一 08：20-09：05 自  修 自  修 

二 09：15-10：00 數  學 國  文 

三 10：10-10：55 自  修 自  修 

四 11：05-11：50 生  物 數  學 

五 13：20-14：05 自  修 自  修 

六 14：15-15：00 作  文 作  文 

七 15：15-16：00 歷  史 地  理 

5月 14日 

(星期三) 

一 08：20-09：05 英  文 自  修 
二 09：15-10：00 英語聽力 公  民 

三 10：10-10：55 自  修 英  文 

四 11：05-11：50 國  文 英語聽力 

五 13：20-14：05 自  修 自  修 

六 14：15-15：00 地  理 歷  史 

七 15：15-16：00 公  民 理  化 
附註:  

一、各科目採電腦閱卷部分，請考生務必帶 2B 鉛筆及橡皮擦應試。 

二、國文科非選擇題限用藍筆或黑筆作答，否則不予計分。 

三、國文科作文限用黑筆作答，否則不予計分。 

四、數學科非選擇題作答請勿超出作答區，否則不予計分。(請攜帶尺規應試) 
五、除文具用品外，任何書籍講義不准留滯考場。 

六、請遵守考試規則。 


